租赁意向书

出租方：锋创科技发展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承租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鉴于承租方有意向承租锋创科技园13号楼1-7层（以下简称“该房屋”），故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就相关事宜双方约定如下：

一、租赁房屋信息：
[bookmark: OLE_LINK4]该房屋产权人为锋创科技发展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单独所有，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18号院13号楼地上1-7层，建筑面积3534.5平米，用途为：研发办公和生产。物业管理公司为：北京世纪帕克科技有限公司。

二、租赁条件
1、租金
租金标准：包含净租金、物业费（0.3元/平米/天供暖已包含在物业费中)。
	年度
	租金单价
（含物业、供暖）

	第一年
	2.3元/平米/天

	第二年
	2.3元/平米/天

	第三年
	2.3元/平米/天

	第四年
	2.4元/平米/天

	第五年
	2.5元/平米/天



2、租期：5年；
3、支付方式：押三付三
[bookmark: OLE_LINK5]押金：《房屋租赁合同》押金数额为三个月租金总额，在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。
首期租金包括：
[bookmark: OLE_LINK3]（1）免租期应支付的物业费，在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。
（2）首期租金共3个月，其中1个月租金于2025年10月30日前支付，剩余2个月租金及物业管理费于2025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。
从第二期开始每期租期开始日前15个自然日支付下一期租金（三个月租金）。租赁合同租期到期后且承租方履行完合同约定相关责任后7 个自然日内无息退还租房押金。
4、交付日期：2025年9月10日，最终以承租方完成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签订并支付合同押金及免租期物业费的日期为准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5、免租期：自房屋交付日至2025年12月15日为免租期，免租期内无需支付净租金，但应支付相关物业费、水电费等。
6、计租日期：自2025年12月16日起计收净租金。
7、交付标准：现状交付（1-7层均为网络地板、白墙、空调机组、消防设施、灯具到位）

三、其它优惠
1、代办服务：为承租方免费提供工商地址迁入及税务迁入服务；
2、园区礼堂：承租方每年可免费使用4次5号楼1层礼堂，使用时仅需支付能源费；
3、员工餐厅：为承租方开设企业用餐帐户，承租方员工在园区胡萝卜餐厅用餐使用企业账户的享受95折优惠；
4、车位：为承租方提供免费6个车位，其中13号楼门前两侧专用大车位1个、小车位各1个（由承租方使用并管理），地下专车专位4个（含1个大车位）。以上车位无需支付车位租赁费，但须支付90元/月/车位的车位管理费（13号楼门前小车位无需支付车位管理费）。

四、发票说明（本意向书所载单价均为含税单价）
1、租金发票：依据承租方要求开具普票或专票，发票项目：*经营租赁*房屋租凭费，增值税税率为5%；
2、物业费发票：依据承租方要求开具普票或专票，发票项目：*企业管理服务*物业管理费，增值税税率为6%；

五、租赁意向金
1、承租方在签订本意向书的同时向甲方支付租赁意向金200,000元，大写：贰拾万元整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2、承租方支付意向金后10个自然日内完成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签订，如10个自然日未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则出租方不再为承租方保留租赁房屋及租赁条件。
3、如承租方在意向金支付后的10个自然日内提出解除意向书并要求退还意向金的，出租方应予以无条件全额无息退还，同时本意向书自动解除。

六、本意向书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甲方：锋创科技发展（北京）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
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


签署日期：2025年 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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